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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土地预公告 
 

穗花府预征〔2023〕73 号 
 
 

为实施花都区广州市殷逸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旧厂房“工改工”类微改造项目，维护

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十七条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现将拟征收土地情况预公告如

下： 
一、拟征收土地的征收目的：拟征收土地用于花都区广州市殷逸思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工改工”类微改造项目。 
二、拟征收土地的位置和范围：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民主村、秀全街岐山村（花都

区汽车产业基地），东至法雷奥舒适驾驶辅助系统（广州有限公司），南至祥瑞路，西

至车城路，北至高新路（四至范围详见附图）。 
三、拟征收土地面积：5.0041 公顷。 

项目名称 征收村社 面积（公顷） 

花都区广州市殷逸思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工
改工”类微改造项目 

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民主经济联合社 0.1270 

广州市花都区秀全街岐山经济联合社 4.8648 

广州市花都区秀全街岐山村岐北经济

合作社 
0.0123 

合计 5.0041 

四、拟征收土地现状：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民主经济联合社集体土地 0.1270 公顷，

广州市花都区秀全街岐山经济联合社 4.8648 公顷，广州市花都区秀全街岐山村岐北经济

合作社 0.0123 公顷，已建设使用。 
五、补偿安置方式：广州花都汽车城发展有限公司于 2003 年 11 月与土地所有权人

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民主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征地补偿《协议书》，于 2004 年 3 月与广州

市花都区新华镇岐山村民委员会、岐东经济合作社、岐南经济合作社、岐北经济合作社

签订了征地补偿《协议》（花都区广州市殷逸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工改工”类微改造项

目所处地块上述两份征地协议范围之内）。广州花都汽车城发展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9 日支付了征地补偿款 953.5968 万元，广州市花都汽车城管理委员会于 2023 年 5 月 22
日支付了征地补偿款 3200 万元（包含花都区广州市殷逸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旧厂房“工
改工”类微改造项目的征地补偿款），已落实补偿安置。 

六、土地补偿标准：经广州花都汽车城发展有限公司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岐山村

民委员会、岐东经济合作社、岐南经济合作社、岐北经济合作社、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

民主村民委员会达成一致，本项目用地采用协议征地形式，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为货币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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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地块按照协议签订时的补偿标准进行补偿。 
七、自本预公告发布之日起，除正常生产生活外，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拟征土地上抢

建、加建的建（构）筑物，征收时一律不予补偿。本公告期限为 2023 年 8 月 18 日至 2023
年 9 月 17 日。专此公告。 

 
附件：征收土地预公告附图 
 

 
 

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 
2023 年 8 月 17 日 


